
苗栗縣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計畫 
                                                       

一、依據：依據老人福利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對本縣老人提供服務及

福利，特訂定本計畫。 

二、目的：為協助因重病住院治療之中低收入老人獲得妥適之照護及減

輕其家庭經濟負擔。 

三、補助對象： 
凡設籍本縣縣民年滿六十五歲以上，經審查符合本縣核發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條件之老人及老人福利機構住民，因病

住院治療經證明需專人看護者(惟慢性病療養者除外)。 
          

四、補助標準： 

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台幣七百五十元整（未達七百五十元則按

實補助），全年度最高補助新台幣九萬元。 

五、申請程序： 

符合補助對象者應於住院日起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相

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中低收入老人證明。 

（四）診斷證明書正本【應註明入、出院日期及「住院期間須專人

看護」字樣】。 

（五）看護費收據正本、看護員身分證影本（如非本國籍之看護員，

須附居留證影本及工作證影本）及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

影本並簽章證明與正本相符各一份。 



補助對象如屬老人福利機構住民，得由機構逕向本府提出申

請。 

六、資格審核及核發： 

（一）各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時，應就相關證明文件予以調查

初核，符合補助資格者即報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 

（二）本府依申請書面資料予以審核，並將審查結果，函轉通知申請

人。 

（三）申請人因故無法申請時，得委由其配偶、監護人或具有行為能

力之親屬代為申請並具領補助；無親屬者得委由里（鄰）長、

里幹事、醫療院所或老人福利機構代為申請並具領補助。 

七、申請人如以虛偽不實之申請接受補助或重複申請者，本府得予停止

補助，並追回其已領之費用，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八、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苗栗縣     鄉（鎮、市）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申請人 
資格 

 1.□中低收入老人，自      年       月起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是否領有中低收入特別照顧津貼 □是   □否 
□同申請人（請打勾，以下基本資料可免填） 

受 託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與申請
人關係 

 
具 領 人
(單位）
基 本 資
料 聯 絡 電 話  地 址  

看 護 員 姓 名 看 護 日 期 日 數 單 價 總 計 
    月   日至   月   日    

看護情形 
    月   日至   月   日    

應備文件 

1.戶口名簿影本。            
2.中低收入老人證明。 
3.診斷證明書正本【應註明入、出院日期及「住院期間須專人看護」字樣】。 
4.看護費收據正本。 
5.看護員身分證影本（如非本國籍之看護員，須附居留證影本及工作證影本）及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影本各一份。 

本人（或具領人）保證上述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若以詐欺或提 
供不實資料取得本補助者，無條件立即繳回所領取之補助款項予苗栗縣政府。 
 

                       具領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          

初審意見 

□符合補助：補助金額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每日   元， 
    共           元。本年度累計（含本次）：     元） 
□不符合補助：原因： 

 
公
所
初
核 承辦人  課  長  鄉（鎮、

市）長 
 

審核意見 

□符合補助：補助金額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每日   元， 
    共           元。本年度累計（含本次）：     元） 
□不符合補助：原因： 

縣
政
府
審
核 承辦人  課長  局長  機關

首長  

 



 
 
 

收   據 

 
茲向苗栗縣政府領到   年中低收入戶重病住院看護費補

助，計新台幣                   元整。    

 

此致 

苗栗縣政府  

 

 

                 

具領人：            （請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代 墊 證 明 書 
 

本人     符合本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住院， 
 
住院期間無法繳付看護費用，由          代墊， 
 
屬實無訛。 

此致 
         苗栗縣政府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代墊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